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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依據：
一、職業學校法第十四條。(92.1.15修正公布)
二、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第十五條。(89.1.7修正公布)
三、高級中等學校學籍管理要點。(89.9修正公布)
四、實用技能學程課程網要。
貳、目的：
一、為提供實用技能學程夜間上課學生採計畢業學分之用。
參、學科學分核計方式：
一、每週上課一節持續一學期(或十八週)以一學分計。
二、全民國防、健康與護理、體育等科目均核計為畢業學分。
三、活動科目(班會、社團活動)視同通識課程，夜間上課得採計為畢業學分。
肆、夜間上課學分抵免原則：
一、職場經驗：
1.學生在學上課期間於職場工作，依其職場所習類科相關程度，每學期得採計1~2學分，3學年最高以12學分為限。
2.職場經驗為每週至少工作8小時(含)，每學期工作18週(含)以上可提出申請；學分之採計應於每學期上課後兩週內提出申請(申請表如附件一)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與所習科別直接相關之工作，每學期以採計2學分；非直接相關之工作，每學期以採計1學分為原則，其學分採計由審定委員會評定之。
二、技能檢定證照：(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或內政部核發)
1.丙級證照每一職種得採計3學分；乙級證照每一職種得採計6學分。
2.採計之學分，三學年最高以6學分為限。
3.技能檢定證照學分採計，應於取得證照後提出申請(申請表如附件二)。
伍、附則：
一、學分採計審定委員會組織由校長、進修學校校務主任、組長、教官代表一人、各班導師、及相關人員等所組成。
二、前項之學分採計係用以補足應修得畢業學分之用，不得作為抵免修相關科目。
三、本校依實際需要，訂定實用技能學程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補充規定，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陸、本規定未盡事宜，悉依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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